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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修正重點(四)：應有部

分出賣之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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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根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

單獨優先承購。」另按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

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

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

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亦即應有部分出賣涉及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時，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原須由出賣之共有

人以下列兩種方式確認其優先購買權之放棄情形：

1. 另附一份切結書

2. 直接於土地登記申請書之備註欄切結

然而，為使出賣人確實知悉其應通知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之義務，並避免其未盡通知義務

作出不實切結，致優先購買權人權益受損等情，爰於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增訂第11

款：「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附具切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

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因此，此次修正係將原本土地登記規則第二種直接

於申請書切結方式予以排除，以後僅能以另附切結

書方式，並明確其切結內容。嗣後如有爭執，可作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為優先購買權人事後救濟舉證用。至於其通知內

容、送達情形雖屬當事人間內部關係，惟申請登記

如有委託專業代理人時，該專業代理人應本於相關

規定及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告知當事人相關權益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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